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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教育入学
“一件事”服务改革

根据《福建省教育厅等九部门关于
印发福建省教育入学“一件事”集成套
餐服务工作方案的通知》（闽教基
〔2024〕6号）精神，中心市区继续实施
教育入学“一件事”网上招生服务改革，
升级招生入学服务平台，与市级互联互
通，实现报名、材料审核和录取“一网通
办”，为群众提供便利。

公办小学优先招收
“三一致”对象

今年公办小学延续2025年招生入
学办法。各公办学校优先招收本校招
生服务区域内“三一致”对象及按国家、
省市相关入学优待政策照顾的对象。

如果本校“三一致”对象及政策照顾对
象的数量超过学校招生计划数，则“三
一致”对象采取以落户到学校招生服务
区域时间先后或公开电脑派位（抽签）
等办法录取（具体办法由各区教育局、
市直小学自定），未被本校录取的“三一
致”对象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到有空余
学位的公办小学就读。

非“三一致”户籍适龄儿童入学应
按时向户籍所在招生服务区域公办学
校报名登记，原则上由户籍所在区教育
局统筹就近安排公办学校接收入学。
其中，鲤城辖区的市直小学招生服务区
域内的集体户适龄儿童，由鲤城区教育
局统筹安排公办学校接收入学。

以公办学校为主
接收随迁子女入学

认真落实“两为主、两纳入、以居住

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
学政策，由各区教育局根据学校生源及
学位情况，按照“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
以公办学校为主接收”的原则，统筹安
排符合条件的适龄随迁子女入学，巩固
提升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例，全
面清理取消不合规的随迁子女入学证
明材料及其时限要求，不得要求提供户
籍地无人监护等无谓证明材料，具体招
收办法由各区教育局优化制定。

继续试行
“长幼随学”服务举措

各区要根据新型城镇化发展、户籍
政策调整和学龄儿童数量变化趋势，全
面摸底掌握行政区域内适龄少年儿童
入学需求，建立与常住人口变化相协调
的义务教育学位供给机制，推进基础教
育资源余缺弹性调配。同时，在学位允

许的情况下，鼓励在小学一年级推行
“长幼随学”服务举措。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统筹调控招生规模

今年延续2025年招生入学办法。
各区教育局要认真落实“公民办学校同
步招生”政策，按照民办义务教育在校
生规模占比较去年“只减不增”的要求，
统筹调控民办义务教育招生规模，做好
民办小学招生范围和招生计划的核准
工作，对存在基本办学条件不达标、大
校额、大班额等问题的民办义务教育学
校，要视情况核减招生计划。民办小学
在学校审批机关管辖区域内招生，优先
满足学校所在区适龄儿童入学需求，所
在区未招满且审批机关为市教育行政
部门以上的，经申请、审批同意可以适
当跨区招生，但不得跨泉州市域招生。

今年秋季泉州中心市区小学和全市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出台

总体延续去年政策 报名时间有调整
近日，泉州市教育局出台《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泉州市中心市区2026年秋季小学招生入学工作意见的

通知》《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泉州市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的通知》（以下均简称为《通知》）。据
悉，《通知》中的中心市区指鲤城、丰泽、洛江辖区。今年在总体延续去年政策的基础上，持续优化招生入学办
法，具体包括深化小学、幼儿园教育入学“一件事”网上招生服务改革，继续试行“长幼随学”服务举措等。

公办园优先招收
“三一致”对象

公办幼儿园优先招收本园招生服
务区域内户籍、住房产权、实际居住

“三一致”家庭的适龄幼儿（以下简称
“三一致”对象），以及按国家、省市相
关入学优待政策照顾的适龄幼儿。若
符合“三一致”条件及政策照顾对象的
适龄幼儿报名人数超出幼儿园招生计

划数，则对“三一致”对象采取按落户
至本园招生服务区域的时间先后顺序
或公开电脑派位（抽签） 等方式录
取。具体实施办法由各地教育局或市
直幼儿园制定。

公办幼儿园在招收符合“三一致”
条件及政策照顾对象的适龄幼儿后，若
有剩余学位，应当积极向社会开放，招
收附近居民子女入学，含服务片区内港
澳侨和外籍适龄幼儿、来泉务工人员的
适龄幼儿(具体办法由各地教育局、市

直幼儿园自定）。

鼓励支持提供
2至3岁托育服务

根据《福建省教育厅等九部门关于
印发福建省教育入学“一件事”集成套餐
服务工作方案的通知》（闽教基〔2024〕6
号）等文件精神，各县（市、区）继续推行
教育入学“一件事”网上招生服务改革，
为家长提供便捷、高效的报名入学体验。

各县（市、区）要从实际出发，统筹
资源配置与群众需求，在满足3—6岁
适龄儿童学前教育需求的基础上，鼓励
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育班，招收
2至3岁幼儿。

有条件的幼儿园为多孩家庭子女
“长幼随学”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凡因
属地招生政策发生变化而产生二孩、三
孩不能与其在读兄（姐）进入同一所幼儿
园的情况时，由其监护人提出申请，结合
幼儿园空余学位情况，给予适当调整。

5 月 20 日前，各小学向社会发出招生通

告；8月1日前，基本完成招生。今年7月4日

暑假开始，公办小学报名时间由去年的7月1

日开始调整为7月4日开始。

公办小学报名时间：
6月6日—6月28日，泉州市高层次人才登

录“海丝泉州·人才港湾”系统网上办理；7月4

日—7月6日，各小学招生服务区域内户籍适

龄儿童，以及港澳台侨和外籍适龄儿童、政策照

顾对象通过闽政通“泉服务”-教育入学一件事

模块等入口进行网上报名；7月7日—7月8日，

随迁适龄子女通过闽政通“泉服务”-教育入学

一件事模块等入口进行网上报名。同时，根据

家长实际情况，提供线下报名和咨询服务。

民办小学报名时间：
6月25日—6月30日，适龄儿童父母或其

他法定监护人按照要求进行民办小学网上报

名登记，同时在规定时间内向所属招生服务区

域公办小学进行网上报名。

5 月 20 日，各

幼儿园向社会发出

招生通告；8 月 1 日前，基本完成招

生。今年公办幼儿园报名时间由去年

的7月5日开始调整为7月2日开始。

7 月 2 日—7 月 3 日，各公办幼儿

园接受招生服务区域内户籍适龄幼

儿、政策优待照顾对象的适龄子女报

名登记（泉州市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

申请于6月6日—6月28日登录“海丝

泉州·人才港湾”系统网上办理），民办

幼儿园实行自主招生。

7 月 8 日—7 月 10 日，各县（市、

区）教育局指导各公办幼儿园公布剩

余学位并确定录取办法。

■融媒体记者 龚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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